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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银钱比价问题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学术界以往主要关注内地以及道咸年间的相

关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目前，关于清代新疆货币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矿业开采、钱币的制式与

发行年代、货币的发展阶段及其作用等方面，而对乾嘉时期新疆地区的货币政策、流通体系、银钱比价

等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本文旨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新疆地区银钱比价的阶段性特征、

成因及其影响，以期深化对乾嘉时期新疆银钱比价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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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comparison of silver coins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
to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mainland and the Daoxian period, and achieved rich results.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urrency of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focuses on mining and mining, 
the system and age of coins,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function of currency, etc., but the discussion 
on the monetary policy, circulation system, and silver and coin comparison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is not suffici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heri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rede-
cessor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comparison of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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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s in Xinjiang, 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silver price comparison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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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周官八政，食货为先。”货币作为财富分配和物资流通的关键，有着悠久的演变历史，从殷商时

期的贝币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币，再到明清时期的银两，货币伴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展而产生，并贯

穿整个封建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贵金属逐渐取代贱金属成为货币的趋势始终

存在，但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在明清之前，中国并不是世界上主要的产银国，中国市场上所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于与日本之间的

国际贸易[1]。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美洲大陆金、银矿藏的发现，导致世界白银产量

急剧增加。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国际白银大量流入，为这一时期的白银

货币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物质基础。明朝英宗正统元年(1436)颁布“收赋折银”法令：“收赋由米麦折银

之令，逐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明王朝将“南直隶、浙江、广西等地之夏税

秋粮四百余万石折银征收，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全国其他布政司，以为永例”[2]。
这一做法成为明清时期赋税折银征收的先例。政府税收从实物转向货币的这一变化，不仅促进了国内商

品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此后，白银作为货币的广泛使用，使得经济活动更加

便捷和高效，同时也为明清时期的商业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承明制，《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二年(1645)：制钱每七文准银一分[3]。顺治四年(1647)因小民交

易不便，上谕户部改定为：十文准银一分[4]。顺治四年这道上谕所确定的银钱比价为清朝中后期所沿袭的铜

钱一千文合银一两之先声。虽然这一政府规定的银钱比价从顺治四年一直沿用至道光十年基本未曾发生过改

变[5]，但国内商品经济市场上的银钱比价波动并不会因政府的一纸声明而停止。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与

发展，银钱比价从清初铜钱七百文合银一两上升至咸丰年间两千文合银一两。民间百姓日用皆为铜钱，而国

家地丁课程俸切捐赎，无不以银起数。银贵钱贱，即银钱比价高于铜钱一千文合银一两之时，就会变相增加

百姓的赋税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因此，银钱比价的变动就成为了困扰清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清代新疆的货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运用史料主要有《大清会典》《实录》《钦定

回疆则例》《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等官修史籍以及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新疆满文档案汇

编》等。而关于乾隆君臣围绕新疆货币政策的互动、宫廷政治决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勾连、货币制度实

施等问题，以往涉及较少，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关于清代的银钱比价问题，熊昌锟认为在清代“银钱并

行”体系下，并不存在本位货币。“本位制”概念是随着近代以来英、美、日等国相继改定金本位才得以

传入我国。由于有限的国家能力和信用，高度统一的货币本位制度在有清一代并未建立[6]。罗东阳认为，

银钱二元货币体系在清代臻于完成。这一体系在国家层面维持了中央财政的一定弹性，为盛世提供了重

要支撑。但政府调控货币供给能力仍然有限无法贯彻国家一统权威，不仅不能为国内市场和财政结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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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交易成本低廉的货币工具，也无力促成统一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育[7]。赵红军则选取 1819 到 1919 年

海外白银流入背景下的宁波府作为考察对象，发现当地相对市场化的银铜比价平行本位体制能较快地对

海外白银的流入做出反应，并且这种银铜比价平行本位体制还能抑制因被迫通商而对当地大米价格带来

的负面影响[8]。总的来看，清代的银钱比价研究仍然处在继续深入阶段。学者们对清代的货币流通体系

与方式仍有一定争议，关于清代的货币流通体系，学者们持银钱复本位制、银钱平行本位制、银本位制、

钱本位制以及不存在本位制等多种看法。对于清代前期与中后期银钱比价发展的不同趋势，众多学者从

不同层面给出了各种原因及解释。可资利用的研究史料主要有官修史书、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台北故

宫博物院馆藏上谕档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日记、账单以及各地县志等文本。在利用传统史料之外，

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清人经济思想著述中反映的清代经济社会现实。 
近年来，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除了关注导致银钱比价变化的因素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之外，侧重

将银钱比价情况同各地生产生活资料价格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期获得关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认识。但生产生活资料价格记载来源较为复杂，不仅地方政府存在着粮价奏报制度，民间亦有商铺、日

记、著述等记录，在使用这些数据进行论述时有必要对其来源和真实性进行区分和甄别。 

2. 清代新疆货币制度概述 

康熙十九年(1680)蒙古准噶尔部攻灭叶尔羌汗国之后最早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南疆叶尔羌地区

开始铸发货币即准噶尔普尔钱，亦称旧普尔钱[9]。清朝统一新疆之后(1760)乾隆皇帝采纳将军兆惠的建

议在南疆叶尔羌地区设局铸币，收缴旧有的准噶尔普尔钱另参照内地样式重新铸发了新普尔钱。道光八

年(1828)钦差大臣那彦成在新疆地区施行币制改革，发行了新的以一当五制钱、以一当十制钱取代原先发

行的新普尔钱，并一直沿用至光绪年间。1 
清朝在新疆通用的货币主要通过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库车等七个地方设立的铸币局发行。在政

权建立伊始，清政府采取了“因俗而治”的货币政策，规定在与内地经贸往来较为频繁的伊犁、乌鲁木

齐、巴里坤、哈密等地北疆地区“市用皆系制钱”。在其他地区，如叶尔羌、阿克苏等南疆地区则收缴原

有的旧准噶尔普尔钱代之以新普尔钱。在币值方面仍然沿用之前与内地制钱以一比五的兑换比例以使“兵

民、回众俱各安居乐业”。2 
在地方政府层面，由于清廷调拨协饷以及财政开支均以银价计算，因此赋税无论是以实物还是钱文

的形式在征收后都会使用银价进行折算。以乾隆二十六年都统侍郎海明所上奏疏为例“喀什噶尔、英吉

沙尔二城正项征收普尔钱文三万六千四百腾格，作银二万六千两，尚不敷银九千七百两。征收正项粮及

入官地亩，共粮二万六千五百余石。除支给公用外，余粮一万二千三百六十石，合之征收棉花、红花，共

作银二万六百两”[10] (卷之六百三十第 17 册 p. 16781)。 
在乾嘉时期，新疆地区共设立过四个铸币局。其中叶尔羌钱局设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清政府在

新疆地区设立的第一个铸币局。3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称，此次设局铸钱“乃尽数

换收回疆旧普尔，改铸新钱”。4乾隆三十一年(1766)钱局经叶尔羌办事大臣旌额理奏停。5此后，叶尔羌

钱局在零星熔铸 26,218 文旧普尔钱后再未开铸，总计运行近七年[11]。阿克苏钱局是新疆地区的第二个

铸币局。6乾隆二十六年参赞大臣舒赫德以阿克苏地区铜矿资源丰富为由奏请设炉铸钱，流通行使。据学

 

 

1 奏为塔尔巴哈台制钱换银等情事(光绪四年四月初九日)，录副奏折，档号：03-6545-0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用朱批

奏折、录副奏折、明发上谕均藏于此，不再特别指出。 
2奏报查办鼓铸钱文事(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0779-040。 
3奏报叶尔羌地方铸钱情形折(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录副奏折，档号：03-0178-1854-011。 
4奏报叶尔羌铸造钱文所耗铜斤数目折(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录副奏折，档号：03-0179-1871-004。 
5奏叶尔羌等城旧钱换铸事毕钱局停工折(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0182-2215-008。 
6奏请派内地匠役等到阿克苏铸钱折(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八)，录副奏折，档号：03-0178-174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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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王永江考证，阿克苏钱局总计运行约为八十三年[12]。乌什钱局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第三个铸币

局，其工匠由绿营兵及少数民族工匠组成。7钱局从乾隆三十一年运行至嘉庆四年，总计运行约二十九年。

伊犁钱局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第四个铸币局。8 钱局从乾隆四十年(1776)一直运行至同治四年

(1865)，总计运行约八十九年。每年额铸制钱一千七百二十二串[10] (卷之一百六第 34 册 p. 36285)。 
据学者吴元丰统计，乾嘉时期叶尔羌钱局通共铸获新普尔钱 12,890,441 文，乌什钱局自乾隆三十一

年至乾隆六十年，累计铸币 73,740 余串，年均铸钱约 2542 串 758 文，约合新普尔钱 254 万文。阿克苏

钱局情况较为复杂，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四年通共铸获 45,405 腾格 8 文，合新普尔 4,540,508 文[11]。嘉

庆五年至嘉庆十六年，阿克苏钱局的详细铸币情况笔者并能未查到详细档案，仅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

保等为查明阿克苏钱局余钱实数等事奏折、阿克苏办事大臣托云泰为查明厂秤称收铜斤铸获钱文数目等

事奏折[13] (p. 11)中对地方大臣对乾隆皇帝反馈的铸币情况估算：嘉庆四年至嘉庆十六年每年春铸钱 1372
串 739 文，秋铸钱 1477 串，铸获余钱 180 串，每年通共铸获 3029 串 739 文，十二年间共计铸钱 36,356
串 868 文。嘉庆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阿克苏钱局的详细铸币情况，《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与台北故

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均有记载。9见表 1 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阿克苏钱局通共铸钱约 64,231 串，

年均铸钱约 2379 串合 239 万文。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coinage from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Jiaqing to the seventh year of Daoguang of the Aksu Money 
Bureau 
表 1. 阿克苏钱局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七年年铸币情况统计 

年份 铸获钱文数 节省火耗数 铸获余钱数 总数 

嘉庆十七年 2849 串 739 文  180 串 3029 串 739 文 

嘉庆十八年 2610 串 950 文 122 串 177 文 199 串 721 文 2932 串 848 文 

嘉庆二十年 2610 串 950 文 122 串 177 文 139 串 895 文 2873 串 22 文 

嘉庆二十一年 2610 串 950 文 122 串 177 文 139 串 895 文 2873 串 22 文 

嘉庆二十二年 2610 串 950 文 122 串 177 文 140 串 721 文 2872 串 993 文 

嘉庆二十三年 2610 串 950 文 122 串 177 文 140 串 748 文 2873 串 875 文 

嘉庆二十四年 2777 串 887 文 122 串 177 文 151 串 525 文 3052 串 701 文 

嘉庆二十五年 2610 串 910 文 122 串 177 文 140 串 664 文 2873 串 751 文 

3. 新疆地区银钱比价波动情况 

银钱比价的记录分为官方定价和市场实际价格两种。尽管政府颁布的法令设定了官方定价，但这一

价格并不能完全遏制市场中银钱比价的波动，实际上，官方定价会随着市场价的变动而调整。乾隆二十

三年，经办事大臣舒赫德上奏清政府将银、新普尔钱的兑换比价规定在以一比七十文。10这是笔者所见新

疆地区文献档案记载中最早由官方制定的银钱比价。到了嘉庆六年，市间的银钱比价已经上涨至以一比

二百文左右，所以清政府将银钱比价规定为一比二百六十文[14] (p. 30309)。这一比价为笔者所见乾嘉时

期银钱比价最高的峰值。 
除了银、新普尔钱两者的兑换比价在不断上涨之外，新疆地区的银、制钱比价也在缓慢上涨。乾隆

 

 

7奏议叙奖赏乌什铸钱营官兵回子片(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录副奏折，档号：03-0194-3402-018。 
8奏报酌议伊犁鼓铸钱文章程事宜事(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293-005。 
9表 1 依据丁进军《清代新疆货币档案(上)》(《历史档案》2012 年第 1 期)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整理而成。其中，嘉庆二十

二年情况见：《奏报阿克苏粮饷局铸获普尔钱数目由》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档件折，编号 053978。其余年份数据

见《清代新疆货币档案》缺嘉庆十九年的档案记录。 
10奏报新疆铸钱伊始请定钱法事(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25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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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之前伊犁地区每银一两大致可换制钱七百文。11 乾隆四十年之后伊犁地区银钱比价上涨至每银一

两换制钱八百文。乾隆五十年迪化州、迤西迤南、阜康、济木萨、奇台、宜禾等地区征收额定赋税时所采

用的银钱比价均按照制钱九百文，作银一两[10] (卷之一千二百二十二第 24 册 p. 24903)。制钱的银钱比

价上涨幅度虽然不如普尔前上涨的那般迅速，但仍然上涨了近四分之一。 
新疆地区银钱比价变动情况散见于清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等文献记载中。以下以时间

为序，将在乾嘉年间的新疆地区银、普尔钱兑换比例制成表格方便叙述。见表 2。 
 

Table 2. Table of changes in the exchange ratio of silver and pu’er coin from the 23rd year of Qianlong to the 25th year of 
Jiaqing 
表 2. 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银、普尔钱兑换比例变化表 

年代 乾隆二十三年 乾隆二十四年 乾隆二十五年 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四十年前 乾隆四十三年 

银、铜钱 
兑换比例 

银一两为 
五十文 

银一两为 
七八十文 

银一两为 
一百文 

银一两为 
七八十文 

银一两为 
九十文 

银一两兑换 
一百文 

年代 乾隆四十六年 乾隆五十二年 嘉庆五年 嘉庆六年 嘉庆十九年 嘉庆二十五年 

银、铜钱 
兑换比例 

银一两为 
一百文 

银一两兑换 
一百七八文 

银一两兑换 
二百二十文 

银一两兑换 
二百六十文 

银一两兑换 
二百二十文 

银一两兑换普尔钱

二百四五十文 
 
就普尔钱的铸发情况来看，在第一阶段，普尔钱的铸发情况并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一直到乾隆三

十六年之后才逐渐趋于稳定。与此同时，银钱之间的比价保持相对稳定，未出现显著变动。到了第二阶

段，尽管普尔钱的铸造与发行保持了稳定性，但银钱比价却快速上升，直至嘉庆六年(1801 年)之后才逐

渐稳定下来。 
从银钱比价变化来看，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新疆地区的银、钱比价变化大致经历了

两个阶段，且无论是制钱还是普尔钱，两者的币值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第一阶段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这一阶段银钱比价大致稳定在每银一两兑换普尔钱一百文左右，从乾隆二十五年

(1760)一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银钱比价一直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第二阶段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嘉

庆六年(1801)。这一阶段的银钱比价基本处于上涨态势并在嘉庆五年之后稳定在每银一两兑换普尔钱二

百文上下波动。 

4. 银钱比价阶段性波动的原因及影响 

4.1. 第一阶段银钱比价波动的原因及影响(1758~1781) 

在这一时期，银钱比价保持相对稳定并略有下降，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 
首先，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新设立的铜矿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导致铸币原料如铜、点锡、铅等相对

稀缺。为了缓解原料短缺的问题，清政府最初将旧普尔钱与新普尔钱的兑换比例定为二换一。到了乾隆

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旧普尔钱的收兑工作逐渐结束。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人上奏“回人等每月以普

尔换易新钱，已令减半交纳。请俟新钱流通时，再为酌减”。乾隆皇帝针对此事给出回复“交纳普尔换易

新钱，乃为收回普尔通用新钱，自应酌量伊等财力，回收普尔尚不必限以成数。况以两普尔易一新钱，

行之已二三年。谅所收普尔亦足供鼓铸新钱。著加恩以一普尔易一新钱”。12在叶尔羌钱局运行期间，清

政府动用 9,575,550 文新普尔钱收兑旧准噶尔普尔钱 12305150 文[11]，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普尔钱

的价值，抑制了银钱比价的上升。 

 

 

11奏报查办鼓铸钱文事(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0779-040。 
12 大学士傅恒为著以一普尔易一新钱事寄信驻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寄信上谕，档号：03-18-009-
00012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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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银钱比价的相对稳定也与清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商人进行的货币套利行为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

施有关。白银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同时也是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在铸币局开设

的叶尔羌地区铜钱供给过剩导致叶尔羌地区的白银价格偏高，而其他地区的白银价格偏低。新疆的地方

商人就利用这一点进行地区间的白银套利活动。乾隆三十一年，叶尔羌办事大臣额尔景额等奏称：叶尔

羌每银一两换普尔钱一百文，喀什噶尔等处的商人赴叶尔羌贸易“并不购买别物，带钱而回者甚多”[10] 
(卷之七百五十七第 18 册 p. 18181)。清政府对于这类商品经济的市场自发调节行为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打

击措施。出于战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考虑，乾隆皇帝在传谕额尔景额时称“嗣后如有似此故昂钱价，

牟利匪徒，必须严密查拏、从重治罪。其货物查明入官，以示惩儆。并著通行传谕伊犁、各回城将军、大

臣等，一体遵行，毋得姑息”。 
第三，这段时间内民间对新普尔钱的仿铸也比较少。究其原因，一为新的铸钱之法由内地传入，而

非采取原有的铸币技术。乾隆二十五年甘肃巡抚吴达善上奏疏称“伏查阿克苏钱文为回民日用所必需，

诚宜及时鼓铸，以广流通。檄令甘肃布政司转饬平、巩、兰、凉、甘、肃各府州地方官，俟西安委员解送

前项器具、匠役过境，即供给照料，速赴阿克苏听用”。13因而铸币之初新疆地区原有的铸币匠人尚未掌

握这一技术，难以仿制。二为铸币成本较为高昂，且所需之铅、锡、铜矿等铸币原材料矿场或由官方经

营且规模较小或本地并无所需之矿产原料需由内地转运而至数量有限，铸钱成本将近为铸出钱文价值的

三倍，因而铸钱无利可图，民间私铸较少。乾隆四十年，伊犁将军伊勒图上奏称：铸币原料之铜、黑铅由

本处采挖或于南路各城之粮价折征、白铅和点锡由内地自湖北调运。每铸大制钱一千文，不计算工匠口

食、煤斤杂费，合银二两七钱四分四厘零。14 
第四，清政府在统一之初采取的征收赋税方式也为稳定普尔钱币值起到了一定作用。乾隆二十四年，

参赞大臣舒赫德依据土地性质将回部的土地进行了划分并初步制定了清朝在回部的赋税征收方式：旧汗

公地的所有权不做变动采取五五平分的方式征税。而霍集占及从伊犁同来回众的垦种之地则均给贫人，

在征收赋税时采用十分取一的方式进行征税[10] (卷之五百八十二第 16 册 p. 16136)。乾隆二十六年出于

方便新普尔钱流通的考虑，舒赫德将赋税征收形式进行了变通并进行了上奏：阿克苏等处鼓铸之钱，宜

派给回人行使，钱法始可流通[10] (卷之六百四十一第 17 册 p. 16909)，并将部分钱粮赋税折征普尔钱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回疆地区对普尔钱的需求量从而抑制了银钱比价的上涨。 

4.2. 第二阶段银钱比价波动的原因及影响(1781~1800) 

第二阶段为乾隆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这一阶段银钱比价上涨一倍有余。关于这一时段的银贵

钱贱现象，学者陈锋认为：就全国来看，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比价的暂时波动尚不具备“银贵钱贱”的

色彩，真正的“银贵钱贱”现象出现于嘉庆末年，而道、咸年间则更为剧烈[5] (p. 599)。然而，新疆地区

在乾隆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的银钱比价上升速度尤为迅速。 
首先，清人及有关学者[15]认为普尔钱币值逐渐下降与其流通区域的局限性有关。道光十二年(1832

年)，皇帝给长龄、玉麟等人的上谕提到：普尔钱文，行用止在回疆，非内地可比。额铸之钱，与岁俱增，

辗转流通，总不出八城地面[10] (卷之二百四第 36 册 p. 379252)。流通地域狭小、币制不统一给新疆地区

与全国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发展带来了较大不便。乾隆皇帝曾想过解决这一问题。乾隆四十一年，舒赫德

奏称“伊犁钱文与乌什普尔之字虽为各异，但乍看无甚区别。奸猾糊涂之民人、回子、布鲁特等，将伊犁

钱文携往回地作为普尔暗中搀和使用，亦未可定。将伊犁钱文携往回地使用之事，请旨永远禁止”。乾

隆皇帝回文称“现伊犁钱贱，普尔价昂，将伊犁钱文携往回地搀和使用之事，亦必定有。不若将伊犁、回

 

 

13奏报饬办接送阿克苏鼓铸钱文之器具匠役事(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259-044。 
14奏报酌议伊犁鼓铸钱文章程事宜事(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29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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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钱文、普尔划一办理，使伊等无所获利，自然不复作弊。惟彼处情形，不知能否如此办与否”。15乾

隆四十六年，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回奏称“乌什岁获铜觔，尚不敷用。若停炉不铸，将铜运往伊犁，必至

钱缺价昂，官民不便。且普尔以一当十，每百值银一两。若改铸清钱，需八百文作银一两”[10] (卷之一

千一百三十三第 23 册 p. 23669)。出于地区经济发展与节省铜斤的考虑，乾隆皇帝批准了绰克托的奏请，

未能改铸制钱，这一问题最终到了道光年间才得以部分解决。 
然而，在乾嘉时期，即使将回疆和内地的钱文统一，恐怕也无法阻止银钱比价的进一步上涨。一方

面，如果清政府允许普尔钱在内地流通，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私铸。由于普尔钱与制钱的铸造成本相近，

但兑换比例却是一比五，不法分子会利用这一差价通过销毁制钱来改铸普尔钱以牟利。以新疆地区首次

私铸普尔钱案件为例，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六日，乾隆在给伊犁将军奎林的寄谕中称“回子等胆敢私毁

制钱，铸造普尔钱。由此看来，可获厚利”。16私毁制钱在清朝是重罪，该案回犯被判处斩立决。由铸币

技术泄露引发的私铸事件则发生在道光二年。此案回犯系雅尔巴克回庄的铜器匠人，因在叶尔羌钱局见

过铸钱流程，于是在当地收熔铜器私铸普尔钱。17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为了警示当地的其他匠人

依照大清律例将此案正犯及从犯全部重判为斩立决。从以上两个案例不难看出如果贸然将普尔钱流通领

域扩大将会紊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新疆地区的银价较内地银价更高，因而新疆与内地之间通

过白银进行的长距离贸易将会存在一定的货币套利空间。新疆当地贸易之间的贸易以及同内地之间的长

距离贸易都会增加对白银的需求，从而会导致白银相对升值。由于新疆地区距离内地过远，携带铜钱进

行远距离贸易的成本过高。因此来新疆地区贸易的内地商人需要把在新疆地区得到的铜钱换成白银或者

货物带走才行。乾隆三十九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在奏折中称“伊犁使用钱文，赖有历年移驻官兵及商贾带

来使用，又因钱质沉重，回内地者皆兑换银两，贪其轻便，不肯携带钱文。所有外来制钱，俱存本地流通

使用”。18而嘉庆六年之后的银钱比价有所回落与新疆地区商品生产逐渐增多有一定关系。这一时期长距

离贸易的增长情况可以通过甘肃地区的商税征收情况侧面反应。嘉庆十年陕甘总督倭什布奏称“甘肃凉

州府经征商税全赖东来货物。今新疆产货日多，东来商贩日少，税务渐形短绌”。19 
此外，清廷亦曾想要将普尔钱文通行内地，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于节省

铜斤的考虑，皇帝认为“回疆所用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而陕西、甘肃两省与回疆较

近，若能利用便民、流通无滞则可仿照铸行。随即谕令陕甘总督富尼扬阿、李星沅，要求其“勿以事属创

始稍存畏难之见，率以格碍难行一奏了事”。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富呢扬阿针对此事进行了回奏：普尔

钱文一项，惟南路八城通行。民间不能施行，在官即难搭放。因此陕甘地区鼓铸普尔钱之事，只能渐渐

推行。20有鉴于此，道光皇帝只得将这一想法搁置并令富尼扬阿等候旨行。 
第二，银钱比价的不断上涨与国际白银产量下降有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

力。清代白银产量较少，流通中的白银绝大部分依靠进口贸易获得。林满红在整理了 16~18 世纪中国与

亚洲邻国之间的白银贸易之后认为：中国从琉球的白银进口终止于 1715 年，自朝鲜终止于 1747 年，自

缅甸终止于 1758 年，自日本终止于 1760 年，自越南终止于 1775 年。十八世纪之后的中国几乎完全依赖

由拉丁美洲所产的白银[1] (p. 54)。严中平在整理了 18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之后认为：18 世纪下

半期，英国占了中国与西方贸易总值的 78% [16] (p. 4)。以 1780 年~1784 年中英贸易为例，五年间中国向

英国的出口总额约为 159 万两，年均从对英国的贸易中获得白银 40 万两[16] (p. 14)。而在 17 世纪中后

 

 

15尚书忠勇福隆安为著询问伊犁钱文与普尔钱可否划一事寄信大学时舒赫德等(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寄信上谕，档号：03-18-
009-000134-0004。 
16奏审办私铸普尔钱回子折(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0-0192-3161-001。 
17奏报拿获私铸铜钱各犯申明定拟事(道光二年十月十三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035-001360-0052-0000。 
18奏报遵旨筹议新疆伊犁地区鼓铸钱文事(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291-012。 
19奏请试收新疆运售货物税银事(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551-021。 
20奏报新疆体察钱法机宜筹划鼓铸普尔钱文事(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6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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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仅日本向中国每年出口白银约 90 万银元[1] (p. 52)，这还不包含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白银出

口。白银进口量逐年下降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迫使新疆地方政府不断提升官员和军队薪饷发放的银钱折

价比例。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于喀什市间银钱比价已增至银一两换普尔钱一百七十八文，喀什噶尔参赞

大臣明亮奏请参照喀喇沙尔之例，将喀什七城兵丁盐菜银两改折为一百六十文。面对银钱比价波动不定

的复杂情况，乾隆皇帝只能无奈地表示“钱价无定，增减难凭。久后钱价复减，亦未可定。如遇一二年后

价减之时，即以时价具奏改办”。21而如乾隆皇帝所期望的价减之时并未出现，银贵钱贱现象的上涨态势

从乾隆末年一直延续至嘉庆末年直到嘉道年间边疆危机爆发，大量白银的重新流入才短暂结束。 
在新疆地区的制钱行使区域[5] (p. 600)。为了避免因银贵钱贱问题导致的赋税缩水问题，清政府不得

不通过另立名目的方式将这一因银钱比价波动而增加的赋税成本转嫁给农民。乾隆五十年，乌鲁木齐都

统长清奏称：今查迪化州、及迤西迤南等处，俱能徵收足额。惟迤东之阜康、济木萨、奇台、宜禾等处，

不敷定额。因从前海禄查办时，俱系库贮钱文，而各属市价。系制钱八百文，合银一两。惟吐鲁番宜禾等

处，系制钱七百文，合银一两。该处易银解库，必须加平补色，名为“个头钱”。每银一两，实须钱九百

文。其吐鲁番地方，业经迤西委员，将个头钱分晰扣算，照依九百文合银一两，是以足敷原额。而迤东委

员，并未扣算个头钱文，照依八百文。核数具禀，是以于定额多有未敷[10] (卷一千二百二十二第 24 册 p. 
24903)。在赋税的征收额不断增加的同时粮食价格在这一时期却不断下降。乾隆二十四年(1759)，阿克苏

参赞大臣永贵奏称：阿克苏地方，青稞、小麦等粮食每石价格为银二两[10] (卷之五百八十三第 16 册 p. 
16161)。乾隆三十一年(1766)陕甘总督吴达善等奏称，乌鲁木齐等处屯田粮食以每石银一两六钱计[10] (卷
之七百七十一第 18 册 p. 18320)。到了嘉庆九年(1804)，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宁及伊斯堪达尔奏称：小麦

每石交钱一百四十文、大麦高粱每石交钱一百文。22 赋税的增加与粮价的下降必然会使底层农民生活困

难激化阶级矛盾，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5. 结语 

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六十二年间新疆地区的银钱比价大致经历了平稳、快速上涨、再

回落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战乱导致的白银大量流入加之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经济的严格掌控使得

银钱比价并未大幅度上涨。第二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恢复与发展以及新疆同内地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加，

银钱比价逐年上涨并给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乾嘉时期，新疆地区的银钱比价问题，

不仅反映了货币流通的复杂性，也揭示了经济政策与市场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银钱比价的波动，不仅

影响着新疆地区的经济稳定，也对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银钱比价的波动与新疆地区货币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货币政策，旨在稳

定货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新疆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货币制度的实施面临着

诸多挑战。银钱比价的波动也与国际白银产量的变化有关。随着国际白银产量的下降，中国对白银的依

赖性增强，导致银价上涨，进而影响到新疆地区的银钱比价。银价的上涨，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最后，银钱比价的波动还与新疆地区的商品生产与贸易活

动有关。随着新疆地区商品生产的增多，长距离贸易的增长，对白银的需求增加，导致银价相对升值。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新疆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对内地与新疆之间的贸易关系产生了影响。 
乾嘉时期新疆地区的银钱比价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货币制度的演变、国际白银产量

的变化以及商品生产与贸易活动的增加、战争等因素共同推动了银钱比价的波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清代新疆经济史的理解，也为现代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历史借鉴。 

 

 

21为喀什噶尔八城兵丁盐菜银著加恩一两银折给普尔钱一百六十事(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明发上谕，档号：03-18-009-000049-
0002。 
22奏为调剂仓储余粮以慎兵糈事(嘉庆九年十一月初三)，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1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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